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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互助服务模式

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
支持以村干部、社区工作

者、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
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
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
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
助服务队伍，摸排需求和供给情
况，重点提供助餐、助洁、助行、
助医、助急、助康和疾病防治宣
传等服务。指导乡镇（街道）落
实履职事项清单，建立独居、空
巢、失能、重残等特殊家庭老年
人探访关爱服务台账。
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

各地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
伙、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
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
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
院等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
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
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
养老社区。

人口较少、自然灾害多发、
生活环境恶劣的自然村（组）可
按规定集中搬迁居住，组织开展
互助性养老服务。有条件的地
方积极依托乡镇卫生院、村卫生
室开展康复护理、健康教育、传
染病预防等服务；支持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为乡镇（街道）区域
养老服务中心、村养老服务站点
开展签约合作、提供服务。

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
有条件的地方依托养老服

务信息系统、县级综合养老服务
管理平台等，建立统一的互助服
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

鼓励在村（社区）设立“互助
物资共享站”，配置老年人常用
的助行、助视等康复辅助器具，
开展非营利性康复辅助器具租
赁服务。

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

加强互助服务设施建设
统筹布局建设邻里互助点、

农村幸福院等互助性养老服务
设施。

积极拓展多样化互助性养
老服务活动空间，鼓励在确保
安全前提下，改造利用闲置房
屋、村（社区）空余场地等开展
服务。
利用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服务

统筹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
场所，利用村（社区）服务综合
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广泛
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引导小型商超、村（社区）便
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场
所进行无障碍、适老化改造。
引导养老服务机构等积极参与

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积
极融入“养联体”建设，采取开放
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
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为互助性
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
导和服务保障。

探索“物业+互助养老”，发
挥物业企业常驻社区、贴近居民
优势，对互助性养老服务给予便
利，鼓励有条件的物业企业参与
互助性养老服务。

强化互助服务要素支持保障

加强服务资源链接
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城

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发挥
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
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作
用，积极链接人员、设施、资金、
服务、技术等，统筹整合区域内
互助性养老服务资源。

支持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提升服务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完善支持发展措施
鼓励探索“政府补一点、集

体出一点、家庭付一点、社会捐
一点”的方式，支持互助性养老
服务可持续发展。

地方留成福利彩票公益金
用于养老服务的资金，可用于支
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集体
经济组织可依法将相关收益用
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发挥基层老年协会等功能
鼓励基层老年协会、老年人

体育协会等涉老组织开展“养老
顾问”服务，通过提供专业咨询、
技能培训、资源链接等为互助性
养老服务提供专业化引导和支
持。支持基层老年协会组织低
龄健康老年人为高龄、失能、残
疾老年人提供代买代办、寻医送
药、探访关爱、助餐助洁、精神慰
藉等服务。

综合央视、新华社报道

11部门发文！“互助养老”迎利好
明确“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在哪服务”“如何保障”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
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
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
性养老服务的活动。

中国老龄协会宣传部副主任
岳琳琳介绍，基层老年协会是由
老年人或单位发起、组成，活动范
围在乡镇（街道）、村（社区），实行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服务社会的老年人组织，是党和
政府联系广大老年人的桥梁和纽
带，是新时代新征程基层老龄工
作的重要力量。

专家介绍，《意见》回答了“谁
来服务”“服务什么”的问题。

《意见》要求建立完善互助服
务模式，提出发展社区支持的居
家互助服务，支持以村干部、社区
工作者等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
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
组建互助服务队伍为特殊困难老
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医、助急
等服务；提出因地制宜开展农村
互助服务，支持乡镇卫生院、村卫
生室为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
中心、村养老服务站点开展签约
合作、提供服务等。

互助养老“在哪服务”？
《意见》要求统筹建设互助服

务阵地，提出对已建有养老服务
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
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
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
务设施的村（社区），按照“宜建
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
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
同时，强调利用公共服务设施开
展服务，引导养老服务机构等积
极参与。

《意见》还要求强化要素支持
保障，加强服务资源链接，将互助
性养老服务纳入城乡三级养老服
务网络建设，统筹整合区域内互
助性养老服务资源，推动精准对
接、高效配置；鼓励基层老年协
会、老年人体育协会等涉老组织
开展“养老顾问”服务，鼓励和引
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
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互助性
养老服务。

据新华社电

日前，民政部等11部门出台

《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

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

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系统

性、总体性部署，进一步推动互助

性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意见》明确，到 2030 年，具

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 70%，乡

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

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

民政部解读
互助养老新路径

河北张家口老人在养老食堂就餐。 新华社发

【要点】

【解读】


